
第一项：货物服务清单及技术要求/服务需求：

（一） 飞防区域、目标及飞防时间

1、防治范围：宿州市境内甲方规划并指定的防控区域。飞防面

积以第三方设备检测核算后的面积为基础，参考林业部门统计的实

际需要防治的寄主面积，经双方认定（补防不计防治面积）；生物

防治按照业主规划防治面积、实际防治作业记录面积。

2、防治目标害虫：本次防治目标害虫是美国白蛾、杨小舟蛾（兼

顾粉虱）。

3、防治作业时间：（1）飞防时间：6 月底（具体以合同约定的

时间为准）；（2）生物防治：根据虫情发育规律和虫情监测，在每代

美国白蛾老熟幼虫期实施防治，共 3 次。

（二）设备要求与施用药剂

1、总体要求：

实施美国白蛾和杨小舟蛾防治，飞机防治区域内全覆盖绩效承包，

生物防治区域内均匀装订寄生蛹。

使用载体蚕蛹不少于 1.2 万头，预算 8万元，生物防治美国白蛾

0.5 万亩，三次约 1.5 万亩次，地点在大方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和

夹沟国有林场苗圃地；投入预算 32万元，飞机防治杨小舟蛾约 4 万

亩次，地点在宿州大道、新汴河岸两侧林带及宿州大道与新汴河之间

杨树林，兼顾粉虱。

2、设备要求：

（1）飞机防治：使用具有林业害虫防控作业性能和经验，载重



量不低于 200 公斤的防治用直升飞机，且具有适航证、国籍登记证、

电台执照、商业运行合格证及保险，或提供租赁合同（提供合同乙方

的以上证明材料）；实施飞防作业选定有人驾驶直升机型，飞机性能

必须完好、安全，喷药设备先进，采用超低容量喷雾。雨天或风速超

过 5 米/秒（4 级风）时停止作业。加装第三方面积检测设备。载重

≥200 公斤的直升机作业喷幅为不大于 45米，载重≥400 公斤的直升

机作业喷幅为不大于50米。飞行施药高度在离树冠梢头上方5-10米。

喷药时航速不超过 150 公里/小时。

（2）生物防治：提供供货协议或承诺，迅速落实防治所需的周

氏啮小蜂货源、数量、供货时间等，确保防治及时顺利开展，在生物

防治区域内均匀装订寄生蛹。

3、施用药剂

（1）飞防药剂：选用灭幼脲（或除虫脲）仿生类农药，添加附

着剂、沉降剂，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用药量 25%灭幼脲 50g/亩（或

20%除虫脲 30g/亩），复配 5%甲氨基阿维菌素 5g/亩。尿素 10g/亩作

沉降剂，有机硅 2g/亩作附着剂。高效低毒、基本对人畜无害、不污

染环境、不影响群众的生产活动。生物防治区域内，人工均匀将寄生

蛹装订在树干上。农药包装等废弃物一律自行回收，不得随意丢弃。

使用的灭幼脲（或除虫脲）和甲氨基阿维菌素，或以上两种农药的复

配剂型，须三证齐全（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产品标准）。

项目实施期间,采购人有权根据虫情发展态势和防治实地需要调

整用药方案，成交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要求，尽快按调整后药剂品种



和剂型购置，优化配比，及时开展防治，确保防控效果。

（2）生物防治：要求用于防治的每枚孕育小蜂的柞蚕茧蛹内，

拥有周氏啮小蜂 4500 头以上，出蜂率 90%以上，有效茧蛹达 95%以上

（提供承诺）；在适防期内开展防治，使用柞蚕茧蛹不少于 12000 头，

确保生防效果。

3.防治效果

（1）飞机防治：飞防过程中喷洒均匀，无防治死角，飞防后 15

天左右防治效果达到幼虫平均死亡率 95%以上，全年叶片平均保存率

在 90%。

（2）生物防治：寄主树种平均叶片保存率在 90%以上。

（三） 采购人工作内容

1、负责虫情监测，按照不同区域、不同林分，有计划、有针对

性地做好美国白蛾监测普查，按照虫情发生、发育情况，与供应商共

同确定最佳防治时间，如作业开始期变动，应在原定调机时间前 7天

通知供应商，以便供应商提前做好调机和空管协调工作。

2、采购人负责向供应商提供作业区域 1︰50000 地图，按飞机防

治的要求与供应商一起制定作业方案。为供应商调查、绘制作业区示

意图提供协助，标明作业区的村庄、河流、高压输电线、山头、通信

塔、楼等高大建筑物及有关避让种植、养殖区域的边界位置，并通知

有关单位采取预防措施，以保证飞防安全。

3、选派责任心强、掌握作业区基本情况、身体条件好的专业技

术人员参与飞防工作，根据机型需要安排地面配合人员。飞防作业期



间，无关人员不得乘机。

4、协助供应商选择飞机和油车停放地点，协助机组做好飞机临

时起降点内和夜间飞机停放地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好临时起降点的现

场清理和交通管制。

5、帮助供应商联系飞防用洁净水和水车，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6、做好飞防安全宣传和防范工作。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

网站、标语、墙体标语、公告等方式，做好飞防作业区域的群众宣传

教育工作。告知飞防作业区域的群众飞防药物对桑蚕及虾、蟹、蜂等

水生生物有害，针对飞防作业区内的桑蚕、蜜蜂、蚂蚱、蝎、鱼虾、

蟹等种植、养殖区多特点，由乡镇人民政府对养殖户讲清利害并采取

相应措施，做好自保工作。飞防作业中，药物会随风漂移，为保证周

边县市区桑蚕、蜂等特种养殖的安全，采购人应通知周边县市区做好

宣传和防范。

7、提供飞防作业期间所在地往年气象资料，及时提供当年的天

气预报，以便供应商科学确定最佳防治作业时间。

（四） 供应商工作内容

1、作业前，负责对飞防区域内地形地貌、林分和林地进行实地

勘察，选定合适机型，并进行试航试喷，双方确认每架次飞防面积，

根据标书中的技术方案制定科学合理作业方案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

作业。

2、按照虫情发生、发育情况，与采购人共同确定最佳防治时间，

检查飞防作业的临时起降地点及飞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符合飞防作



业各项要求后方可调机，严格按照飞防要求开展飞防作业。

3、负责报批飞防飞机作业区域使用的有关手续，如航管手续办

理、飞机转场、油料、空载协调等，其费用均由供应商负责。做好飞

机及喷药设备的检修工作，保证飞行安全，飞行安全责任由供应商完

全承担。

4、按照双方同意的作业方案准确飞行，确保作业质量，按时完

成飞防作业任务。蚕、蜂、虾、蟹等特殊区域（均不超过标段面积的

5%）选用美国白蛾病毒或其它对其无害农药，费用包含在承包价中。

承担因使用药物不当或超出作业区的误喷及未按作业方案作业所造

成一切次生灾害损失的赔偿责任。

5、负责提供飞防用药（包括沉降剂等），并说明所用药剂对哪些

动植物有毒害性及严重性，承诺对其他动植物及人、畜安全无害，对

环境无污染。保证药效低毒、高效、无公害，产品质量符合国家行业

标准且三证齐全，提供明确的用药方案详单，对每一批用药品名、剂

量、配比等都做详细的记录。如因喷洒药物的产品质量问题、不符合

国家行业标准、证件不全等原因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供应商负责。

6、负责作业区域地面、空中实地勘察工作，详细掌握超低空飞

行的地理特点和危险障碍物情况。严格掌握作业飞行高度（据树冠）：

防护林、村庄、行道树、片林河岸护堤林 5-10 米，山区 10-15 米。

如供应商不按以上要求飞行所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7、如因不可抗力的因素影响了防治进度、应在适宜时加强措施，

把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8、根据防治时间要求，负责联系有关部门，保障空域的使用；

每天飞防作业结束后，供应商必须把当天完整的飞行航迹提供给甲方。

9、供应商负责美国白蛾防期内周氏啮小蜂货源及时供应，并确

保小蜂出蛹率达标及有效茧蛹率 95%以上。

10、供应商积极配合采购人进行效果检查，并提供相应的数据和

报告。

（五） 验收

1、验收时间：第一次验收时间为飞防施药结束后的第 15天；最

后一次验收时间为 10月份，具体时间由双方共同商定，期间由业主

单位组织至少两次效果检查和日常巡查。

2、验收主体：第一次验收和最后一次验收由双方人员组成或交

第三方社会化服务机构承担。期间的效果检查和日常巡查由甲方负责，

及时向乙方反馈结果。

3、验收标准：第一次验收时，飞防后 15天左右防治效果达到幼

虫平均死亡率 95%以上，叶片保存率在 90%以上；最后一次验收飞防

区域内叶片保存率 90%以上，飞防后到年底，期间杨树平均叶片保存

率 90%以上。生物防治区内，寄主平均叶片保存率 90%以上。

4、结算依据：每次飞防过程中，对飞防区域面积、架次、时间、

喷药质量等数据，双方各派一人进行现场记录，一式两份，并经双方

签字后予以确认；每天的作业飞行航迹；第三方设备检测核算数据。

（六）其他要求

1、飞防作业前中标单位需试航试喷、勘察地型地貌等，形成作



业方案。每天飞防作业完成后及时提供飞防航迹。

2、飞防区内一旦林带连续超过 100 米、片林连片超过 10亩防治

效果未达到要求即需要补防。防治未达到约定效果的，供应商应当按

照采购人要求进行补防或重新飞防，所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经

补防或重新飞防后仍达不到防治要求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赔

偿采购人相应损失及偿付违约金。

3、确需地面补防的，供应商应及时组织施工或委托给取得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资质的其它防治公司承担，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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